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致：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修订）》（以下简称《股

东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

效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2.公司2025年1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zse.cn/，下同）的《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3.公司2025年1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zse.cn/，下同）的《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4.公司2025年4月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5.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6.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7.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8.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9.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 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

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

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

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

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

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4年1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择机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

拟根据总体工作安排择机召开股东大会，有关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地点等事宜以公司董事会最终

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为准。

2025年4月2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股东大会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00在青岛胶州市滨州路668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振文先生主持。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

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伙企业股东的营业执照、

持股证明、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持股证明

文件、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105,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49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8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22,7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8%；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

下简称中小股东）共8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22,7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8%。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9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727,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9633%。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 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所律师

通过现场方式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

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

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

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

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5.2025年4月2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咨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

表决权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郭海潭作为征集人，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委托投票权。 征集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17日的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7:

00。 经公司确认，在上述征集委托投票权期间，无征集对象委托征集人进行投票。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63,3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6%；反对196,

3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4%；弃权2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0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0335%；反对196,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6753%； 弃权20,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1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关联股东宋超、孟龙、崔玉东、赵韶光回避表决，其余拟作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68,7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7%；反对178,

3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弃权3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0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9047%；反对178,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7713%； 弃权3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4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关联股东宋超、孟龙、崔玉东、赵韶光回避表决，其余拟作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之表决

结果如下：

同意88,468,7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7%；反对188,

4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5%；弃权2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0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9047%；反对188,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4007%； 弃权2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4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就本议案的审议，关联股东宋超、孟龙、崔玉东、赵韶光回避表决，其余拟作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4.《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518,0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4%；反对147,

4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2%；弃权6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1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6.2883%； 反对147,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53%；弃权6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64%。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丁双全

王兆洋

单位负责人：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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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0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滨州路668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魏振文先生

（七）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择机召开股东大

会。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0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8,727,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63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8,105,2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495%；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22,73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8%。

2、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管、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公司部分董事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4项议案，会议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8,463,3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6%；反对股数196,3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4%； 弃权股数20,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 关联股东宋超、孟龙、崔玉东、赵韶光回避表决，其余拟作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0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0335%；反对股数196,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753%；弃权

股数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8,468,7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7%；反对股数178,3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 弃权股数33,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2%。 关联股东宋超、孟龙、崔玉东、赵韶光回避表决，其余拟作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9047%；反对股数178,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713%；弃权

股数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8,468,7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7%；反对股数188,4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5%； 弃权股数22,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 关联股东宋超、孟龙、崔玉东、赵韶光回避表决，其余拟作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9047%；反对股数18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007%；弃权

股数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8,518,0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4%；反对股数147,4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2%； 弃权股数62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2883%；反对股数147,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53%；弃权

股数6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6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丁双全、王兆洋

（三）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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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普通股股东人数 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7,164,6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7,164,6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56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5637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

回购的950,416股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连胜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26,237 99.0431 173,684 0.2250 564,696 0.731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388,237 98.9938 178,684 0.2315 597,696 0.774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386,437 98.9915 180,484 0.2338 597,696 0.774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18,937 99.0336 180,484 0.2338 565,196 0.732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18,937 99.0336 180,484 0.2338 565,196 0.732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22,137 99.0377 178,484 0.2313 563,996 0.731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384,771 98.9893 180,484 0.2338 599,362 0.776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354,983 98.9507 212,638 0.2755 596,996 0.7738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344,483 98.9371 219,638 0.2846 600,496 0.7783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370,632 98.9710 250,289 0.3243 543,696 0.704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72,553,8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873,7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994,543 57.2556 178,484 10.2752 563,996 32.4692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216,861 78.9854 33,501 12.2017 24,196 8.812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777,682 53.1761 144,983 9.9136 539,800 36.9103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3,868,276 83.8967 178,484 3.8710 563,996 12.2323

7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3,830,910 83.0863 180,484 3.9144 599,362 12.9993

8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3,801,122 82.4403 212,638 4.6117 596,996 12.9480

9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3,790,622 82.2125 219,638 4.7636 600,496 13.0239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3,816,771 82.7797 250,289 5.4283 543,696 11.792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科峰、邵沐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

会议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锦州神工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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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8日(星期一)�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1日(星期一)�至04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thinkon-cn.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3月27日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并将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4月28日 下午 16:00-17:00举

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8日 下午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潘连胜先生，总经理袁欣女士，董事会秘书常亮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4月28日 下午 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4月21日(星期一)�至04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thinkon-c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办公室

电话：0416-7119889

邮箱：info@thinkon-c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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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58号公司行政中心3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向志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934人，代表股份392,509,1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47,

013,318股的27.125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377,310,3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6.075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928人，代表股份15,198,8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04％。

8、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现场

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89,110,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42％；反对3,01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8％；弃权38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同意9,400,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3.4491％； 反对3,01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467％；弃权38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89,157,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61％；反对3,00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56％；弃权34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9,447,3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140％； 反对3,00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795％； 弃权

346,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6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89,152,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47％；反对3,02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5％；弃权33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8％。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9,441,7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703％；反对3,0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998％；弃权336,

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9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89,121,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69％；反对3,03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36％；弃权351,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9,411,1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5312％；反对3,0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248％；弃权351,

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4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389,024,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3％；反对3,15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3％；弃权331,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4％。

其中，中小投资同意9,314,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764％；

反对3,1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343％；弃权331,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93％。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结果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978,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85％；反对3,13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3％；弃权387,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9,274,0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600％； 反对3,13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140％； 弃权

387,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61％。

现场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90,178,7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3％； 反对1,

9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1％；弃权367,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6％。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0,468,4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921％；反对1,9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381％；弃权367,

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98％。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8,923,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65％；反对3,21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8％；弃权375,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9,213,2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849％；反对3,2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812％；弃权375,

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39％。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9,091,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4％；反对3,06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17％；弃权34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9,381,6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007％；反对3,0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17％；弃权349,

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76％。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9,161,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71％；反对2,9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19％；弃权435,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9,451,2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445％；反对2,9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21％；弃权435,

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34％。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0,173,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0％；反对1,936,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3％；弃权39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7％。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0,463,5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538％；反对1,93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79％；弃权399,

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83％。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9,176,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10％；反对2,92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43％；弃权41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6％。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9,466,5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640％；反对2,9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71％；弃权410,

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89％。

表决结果：通过。

13、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1�选举向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9,960,7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3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250,3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63%。

13.2�选举罗永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9,938,1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73%，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227,7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98%。

13.3�选举崔卓敏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9,934,4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63%，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224,1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11%。

14、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1�选举管一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9,973,4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62%，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263,0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53%。

14.2�选举李家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80,048,3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53%，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337,9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06%。

14.3�选举李正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9,928,9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49%，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218,5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79%。

15、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5.1�选举陈卫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9,988,0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10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277,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3%。

15.2�选举陈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80,964,1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87%，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获得的票数为1,253,7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1%。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其中，议案6现场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

表决。议案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冷刚、柏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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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王乃强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王乃强先生将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六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任期与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乃强先生：硕士，正高级经济师。 曾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

理。 王乃强先生长期从事上市公司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多层次管理背景和对外关系经验。

王乃强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830,6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74%；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816� � � � � � � �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2025-027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杨爱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杨爱女士将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任期与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爱女士：本科，曾任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副主任、工会副主席；现任江苏江动集团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本公司工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杨爱女士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81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2025-028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

年4月1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4月18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临时紧急会议，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亲自出席董事7人，其

中李正要先生因公以视频方式参加。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向志鹏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向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自本

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向志鹏委员：罗永、崔卓敏、王乃强、李正要；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管一民委员：李家强、罗永；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家强委员：向志鹏、管一民；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正要委员：向志鹏、管一民。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

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向志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会议决

议之日起生效。

聘任公司总经理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孙晋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杨春林先生为公司审计总监。（简历见附

件）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乃强先生、钟成先生、方强龙先生、卞明先生、李强先生、田斌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钟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曾奕先生为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简历见附件）

以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本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第十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向志鹏先生：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本公司财

务总监、董事长，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长，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

裁，东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湖北供销华西农产品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江淮动力美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向志鹏先生为复合型高级管理

人才，全面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决策和执行。

向志鹏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455%；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乃强先生：硕士，正高级经济师。 曾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

理。 王乃强先生长期从事上市公司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多层次管理背景和对外关系经验。

王乃强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830,6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74%；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钟成先生：硕士，注册会计师。 曾任本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审计总监，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审计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钟成先生拥有二十年财务管理经验，擅长管理会计、风

险管控和财务数字化。

钟成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53%；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方强龙先生：本科，曾任富士康科技集团制造厂长，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智能制造总

监、运营总经理，江苏小野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江动智造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方强龙先生具有多年的制造业运营管理经验，擅长精益制造、智能制造和运营

体系流程重塑。

方强龙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

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卞明先生：本科，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苏江动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江苏江淮动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淮动力美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卞明先生多年来深耕动力领

域，长期从事与通用小型汽油动力和终端产品相关的研发工作，作为该领域的技术专家和资深管理者，

兼具深厚的技术积淀和运营管理能力。

卞明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1,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29%；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强先生：大专，曾任江苏江动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动智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江苏江动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李强先生深耕国际贸易领域多年，

熟悉全球贸易规则，具有海外市场开拓力。

李强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1,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29%；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斌先生：本科，曾任紫金矿业工程师、加拿大布尔威矿业工程部经理、青海大柴旦矿业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西藏中凯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田斌先生拥有近二十年的矿业开发与

管理经历，在有色金属矿山开采、运营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田斌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曾奕先生：本科，曾任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HRBP、龙湖集团C4航道人力资源总监，现任本公司人

力资源总监。 曾奕先生在企业人才战略规划、 组织效能提升及并购整合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

曾奕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孙晋女士：硕士，曾任职公司资本经营部、证券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孙

晋女士从事上市公司证券和投资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和资本市场经验。

董事会秘书联系电话：0515-88881908，传真：0515-88881816，邮箱： zhny@dongyin.com。

孙晋女士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8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553%；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春林：本科，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公司财务总监助理、江动智造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审计总监。 杨春林先生有着丰富的财务工作经验和深厚的会计专业技能，

擅长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和财务合规审查。

杨春林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1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1%；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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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

年4月1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4月18日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临时紧急会议，经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经全体监

事共同推举，会议由杨爱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内容：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爱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一致，自本

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杨爱女士：本科，曾任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副主任、工会副主席；现任江苏江动集团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杨爱女士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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